
证券代码：

002104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0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入选中国建设银行

IC

卡采购供应商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接到中国建设银行的入选通知。确定公司为中

国建设银行金融借记及准贷记卡

IC

卡空白卡片采购供应商，具体合同仍在签订中。

由于中标入围项目的具体数量及金额尚未确定，因此无法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进行预计。公司将严格按照

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对项目后续推进情况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018

证券简称：华星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24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副总裁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1

年

11

月

1

日，公司董事、副总裁纪祖焕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了书面辞职报告，请求

辞去公司董事、副总裁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接受纪祖焕先生的辞职，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时生效。至

此，纪祖焕先生不在公司任职；公司董事会对纪祖焕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241

证券简称：歌尔声学 公告编号：

2011-032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通知于

2011

年

10

月

29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应参加表决董

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监事宋青

林、姚荣国、冯建亮及董事会秘书徐海忠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与会董事对本次董事会各项议案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

<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股票代码：

600416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

2011

临

-036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二

O

一一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召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已于

2011

年

10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

开二

0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原定于

2011

年

11

月

5

日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二

0

一一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由于公司对外合作相关事宜还在洽谈中

,

鉴于此原因，公司董事会决定二

0

一一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召开日期由

2011

年

11

月

5

日变更为

2011

年

11

月

20

日召开， 会议登记日由

2011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9

：

00-12

：

00,

下午

13

：

30-17

：

30

变更为

11

月

18

日上午

9

：

00-12

：

00,

下午

13

：

30-17

：

30

。

会议的召开地点、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等事项均不变。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股票代码：

002224

股票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2011-042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证券上市协

议》等有关规定，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

知》，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对内部控制规则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自查，自查发现公

司未在上市后

6

个月内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

为切实提高规范运作水平，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报告及整改计划的议案》。根据

整改计划，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目前，公司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自查表中发现的问题已完成整改。今后，公司将继续完善内控制度建

设，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175

证券简称：广陆数测 公告编号：

2011-32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公司

关于内控规则落实情况整改完成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证券上市协议》等有关规定，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

"

加强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知》对公司内部控制展开自查，

2011

年

9

月

29

日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划》的议案。公司针对《内部控制规则落

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划》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了整改，完成情况如下：

存在的问题：上市后

6

个月内未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了《委托代办股

份转让协议》。

整改完成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30

日与具有代办股份转让主办券商业务资格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了《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至此，公司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自查表中发现的问题已完成整改。公司将继续完善内控制度建设，不

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113

证券简称：

*ST

天润 公告编号：

2011-051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因公司

2009

年、

2010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

2011

年

4

月

28

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ST

）。

董事会要求公司采取措施力争消除上述不利因素，现将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1

、借助岳阳市人民政府

"

退二进三

"

的优惠政策，积极推进

"

退二进三

"

工作，公司已公开出售停产的尿

素生产设备，出售处于亏损状态的全资子公司岳阳宏润肥业有限公司，盘活资金，加快产业转型步伐。公司

已与杭州兴利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就出售尿素生产设备签订了合同，合同方交纳了

1000

万元保证金，待公司

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置换方案通过后开始履行设备拆除、全额缴款等合同全面履行的相关工作，目前公司正

在加快推进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置换工作，设备还未拆除；出售岳阳宏润肥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相关过

户工作已办理完毕。

2

、利用公司全资子公司岳阳天润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的商贸平台，做大做强农业生产资料、建筑材

料、电子信息产品和煤炭等方面的贸易。

3

、确保稳定的物业租赁收入，全年确保

1600

万元以上。

4

、坚持

"

以人为本

"

与

"

从严治企

"

的理念，继续落实各项基础管理工作。

5

、公司

2011

年前三季度已实现了盈利，预计全年也将实现盈利。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300173

证券简称：松德股份 编号：

2011-050

松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保荐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松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原名

"

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于

2011

年

2

月

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聘请的保荐机构为第一创业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第一创业

"

）。第一创业对公司的持续督导期限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保荐代表人为刘达宗先生、张敏先生。

2011

年

11

月

1

日，公司收到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一创摩根

"

）《关于中山市

松德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持续督导保荐机构的函》。第一创业与

J.P. Morgan Broking (Hong Kong)

Limited

共同投资设立了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在一创摩根正式成立

后，第一创业须将其投资银行相关业务转让给一创摩根。公司已经与第一创业签署了《转让确认书》，约定

在一创摩根取得了保荐机构资格后， 公司原与第一创业签署的相关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由一创摩根享

有和承继。

2011

年

9

月

30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1

】

1580

号《关于核准第一创业摩根

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资格的批复》

"

文件核准，一创摩根取得保荐机构资格。根据《转让确认书》

的约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项目持续督导的权利及义务由一创摩根享有和承继，公司持续督导保荐

机构由第一创业变更为一创摩根。负责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不变，持续督导期限不变。

备查文件：

1

、公司与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转让确认书》；

2

、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持续督导保荐

机构的函》；

3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资格的批复》证

监许可【

2011

】

1580

号。

特此公告！

松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

日

证券代码：

200770

证券简称：

*ST

武锅

B

公告编号：

2011－040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恢复上市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因公司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连续三年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4.1.1

条、

14.1.3

条

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4

月

9

日起暂停上市。该公告刊登于

2010

年

4

月

2

日的《证券

时报》、《大公报》上，公告编号：

2010－017

。

目前，公司严格按照董事会制定的为争取股票恢复上市所采取的措施，逐一落实和实施。截止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国外订单的生产正有序进行。近日，公司与阿尔斯通电力锅炉建造公司（法国）签定了纳瓦项

目合同，销售

1X300MW

循环硫化床锅炉受压件。公司将继续抓好国外订单的生产和国内订单的投标工作，

加强内部管理，严控成本，努力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经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 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535,

924.33

元，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1

年

5

月

4

日，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武汉锅

炉股份有限公司恢复上市申请书》 及相关申请文件。《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

恢复上市申请的公告》刊登于

2011

年

5

月

5

日的《证券时报》、《大公报》上，公告编号：

2011－017

。

2011

年

5

月

9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同意受理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恢复上市申请的函》，

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受理公司恢复上市申请， 并要求公司补充提供相关材料。《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受理公司恢复上市申请的公告》刊登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的《证券时报》、《大公报》上，

公告编号：

2011－020

。

公司将按照《关于同意受理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恢复上市申请的函》的要求，推进恢复上市进程，并

补充提供相关材料。

若深圳证券交易所最终未核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公司股票在暂停上市期间，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

特此公告。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2

日

股票简称：西飞国际 股票代码：

000768

公告编号：

2011-076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分别在中国建设

银行西安阎良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西安阎良区支行、中国银行西安阎良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支行、中航工业

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和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

上述金融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详见

2008

年

3

月

8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7

号

--

涉及财务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信息披露》

第五条

"

上市公司应严格按照本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六章的相关规定专户存储募集资金，不得

将募集资金存放于财务公司

"

的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存

放专户的议案》，同意注销在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将原存放于中航工业集

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的

"

飞机机翼制造条件项目

"

募集资金余额转存于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阎良区支行。

公司（甲方）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乙方）和保荐机构光大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丙方）签订了《关于终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三方确认，截至

2011

年

10

月

25

日，专项账户余额

392,576,182.64

元（大写：叁亿玖仟贰佰伍拾柒万陆

仟壹佰捌拾贰元陆角肆分）

二、在

2011

年

10

月

31

日由甲方负责注销该专项账户，并将余额转出。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对账户的注销和余额转出情况进行监督。

四、《监管协议》于专项账户注销之日起终止。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西安阎良区支行、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用于存放

"

民用飞机关键零部件扩产条件建设项目

"

和

"

投资一航沈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项目

"

募集

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详见

2008

年

3

月

8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1

年

10

月

28

日，公司（甲方）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阎良区支行（乙方）和保荐机构光大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丙方）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补充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将甲方

"

飞机机翼制造条件建设项目

"

募集资金余额存入在乙方开设的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3700029029003516833

，该账户用于甲方

"

飞机机翼制造条件建设项

目

"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挪作其他用途。

二、甲方承诺上述活期存款按照原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三方应遵守原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规定内容对此项目资金进行管理。

公司已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注销了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用于存放

"

飞机机翼制造

条件建设项目

"

募集资金的专项账号，并将上述项目募集资金余额存入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阎

良区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

关于终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协议；

2.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补充协议。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３

股票简称：禾欣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６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以专人送达、 邮件

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上午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沈云平先生召集。本

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１１

名；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以自有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嘉兴禾欣化

学工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的财务资助；向嘉兴斯威德绒面超纤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的

财务资助。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人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理财产品制度》。该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以不超过人民币五千万元的

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稳健型银行理财产品。为控制风险，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用于购买安全性高、低风险、短

期的稳健型银行理财产品，不包括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主要投资标的

的理财产品。单个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

《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人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３

股票简称：禾欣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７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以专人送达、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第五届监事

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上午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三名，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陈云标先生主持。

经过全体监事审议，经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一、监事会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监事会

认为：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以自有资金为控股子公司提供额度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

资助，并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收取资金占用费，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并且定价公允，不

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因此，我们同意该项议

案。

二、 监事会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

案》。监事会认为：公司目前经营良好、财务状况稳健，有比较充裕的资金和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在保障公

司日常经营运作和研发、生产、建设资金需求的情况下，适当进行投资有利于提高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和收益，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该项议案。

特此公告。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３

股票简称：禾欣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４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７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禾欣股份”）为确保控股

子公司嘉兴禾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欣化学”）、嘉兴斯威德绒面超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威

德”）的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根据上述控股子公司的资金需求情况，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上述两家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并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收取资金占用费。具体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１

、具体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和额度如下表：

序号 接受财务资助子公司名称 拟接受财务资助最高额度（万元）

１

禾欣化学

２０００

２

斯威德

１０００

２

、资金主要用途和使用方式：公司对禾欣化学和斯威德提供的财务资助主要用于支付与其生产经营活

动相关的款项。

３

、资金占用费的收取和资助期限：公司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收取被资助公司资金占用费，根据资金

实际使用天数按年结算。

４

、财务资助事项的审批程序：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审核同意实施。

在上述额度内发生的具体财务资助事项，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具体生产经营实际情况予以给付。上述

拟提供的财务资助额度可循环使用，即提供财务资助后即自总额度中扣除相应的额度，在归还后额度即行

恢复。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其他股东义务

１

、嘉兴禾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１２

日

注册资本：

２０４．９２３４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朱善忠

住所：嘉兴市城东路

４３５

号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聚氨酯、聚氨酯多元醇（

ＰＥＴ

）。

与公司关系：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股权比例

８５％

）

各股东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禾欣股份

８５．００

陈义防

１５．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２２

，

８４０．８８

万元，净资产

１３

，

５６３．１０

万元，净利润

１

，

７８９．８８

万元，资

产负债率

４０．６２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２

、嘉兴斯威德绒面超纤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沈云平

住所：嘉兴经济开发区平南路

７７７

号

主营业务：高档绒面超纤面料的加工、生产。

与公司关系：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禾欣可乐丽超纤皮（嘉兴）有限公司持有其股权比例

６６．６％

）

各股东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禾欣可乐丽超纤皮（嘉兴）有限公司

６６．６

日本株式会社可乐丽

３３．４

该公司尚处筹建期。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３

，

２６２．１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３

，

１０８．０５

万元，净

利润

－２４２．８１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４．７２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３

、接受财务资助公司的其他股东义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关联方的认定，禾欣化学公司及斯威德公司的自然人及法人股

东与本公司及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本次财务资助由本公司单方面提供， 接受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以同等条件提供财务资

助。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如下意见：本次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有利于提

高公司的资金利用效率和降低营运成本，有利于公司总体经营战略布局的实现。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

情况下，以自有资金为控股子公司禾欣化学和斯威德提供合计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的财务资助，并参照银行同

期贷款利率收取资金占用费，定价公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该项议案。

四、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以自有资金为控股子公司提供额度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并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收取资金占用费，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

并且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因

此，我们同意该项议案。

五、保荐机构意见

平安证券及保荐代表人经核查后出具保荐意见，认为：禾欣股份对控股子公司禾欣化学和斯威德提供

财务资助，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７

号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规

定；符合禾欣股份及禾欣化学和斯威德经营发展的需要，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

行为，不会对禾欣股份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该事项已经禾欣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出具明

确同意意见。因此本保荐机构同意禾欣股份上述财务资助事项。

六、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公司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累计金额为

０

。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４

、平安证券《关于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３

股票简称：禾欣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营良好、财务状况稳健。在保障公司日常经营运

作和研发、生产、建设资金需求的情况下，为提高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公司将根据自有闲置资

金状况和投资经营计划，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用于购买稳健型银行理财产品。该

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投资于稳健型银行理财产品的概况

１

、投资目的：提高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

２

、投资额度：公司在任一时点用于投资稳健型银行理财产品的金额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并授权公司管理

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３

、投资方式：投资于安全性高、低风险、短期的稳健型银行理财产品。不包括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

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主要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

４

、投资期限：根据自有闲置资金状况和投经营计划，决定具体投资期限。

５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公司承诺不使用募集资金、银行信贷资金直接或者间接进行投资。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投资于稳健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仅限于自有闲置资金。在具体投资决策时，公司将以保障公司

日常经营运作和研发、生产、建设需求为前提，并视公司资金情况，决定具体投资期限，同时考虑产品赎回的

灵活度，因此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并有利于提高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但投资存在亏损

的风险。

三、内控制度

１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规制度的要求进行投资。

２

、公司已制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规范了公司对外投资行为，有利于公司防范投资风险，保证投资资

金的安全和有效增值。

四、投资于稳健型银行理财产品的风险分析及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１

、公司购买标的仅限于安全性高、低风险短期稳健型银行理财产品，不包括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

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主要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２

、公司将严格按照《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法规制度进行决策、实施、检查和监督，确保投资于稳健

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规范化运行，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并定期将投资情况向董事会汇报，在定期报告中严

格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在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披露的相关公告。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目前经营良好、财务状况稳健，有比较充裕的资金和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在保障公司日常经营运

作和研发、生产、建设资金需求的情况下，适当进行投资有利于提高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符合

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目前经营良好，财务状况稳健，为提升公司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收益，在保障公司日常

经营运作和研发、生产、建设需求的前提下，用自有闲置资金适当进行投资，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作为独立董事对此我们表示同意。

七、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１

、以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于稳健型银行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有利于提高自有闲置

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资金的使用成本， 但投资存在亏损的风险。

２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均发表了同意的意见，该事

项履行了相应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本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投资于稳健型银行理财产品一事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４

、平安证券《关于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８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潜江制药续贷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潜江制药”）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

０．３

亿元人民币，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１．５９

亿元

人民币。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６．６１５

亿元人民币。

●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潜江制药拟向中国光大银行武汉青山支行提出流动

资金

３０００

万元续贷的申请，期限一年，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潜江制药系中珠控股控

股子公司，公司持有

９２．５％

的股份，该借款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潜江市园林办事处章华南路特

１

号

法定代表人：陈旭

注册资本：

２

亿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原料药（利巴韦林、阿昔洛韦、托吡卡胺、色甘酸钠、盐酸萘甲唑林、门冬氨酸

洛美沙星、加替沙星、萘哌地尔、聚乙烯醇、甲磺酸加贝酯）、冻干粉针剂（

Ｉ

车间

ＩＩ

车间）、小容量注射剂（含激

素类、第二类精神药品：盐酸曲马多注射液）、粉针剂（头孢菌素类）、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滴眼剂、滴耳

剂、滴鼻剂、栓剂、酊剂（外用）、搽剂、灌肠剂、涂剂生产、销售。（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一般经营项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

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

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塑料包装用品生产、销售、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潜江制药总资产为

３５１

，

４３５

，

９７１．８１

元，负债总额为

１４６

，

１５３

，

６４６．５８

元，净资

产为

２０５

，

２８２

，

３２５．２３

元，净利润

４

，

７８３

，

１０９．２５

元。

关联关系：潜江制药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目前公司持有该公司

９２．５％

股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武汉青山支行提出流动资金

３０００

万元续贷的申请，期限

一年，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

四、审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董事会第六届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

司潜江制药续贷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支持其经营与发展，本次为潜

江制药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有助于潜江制药获得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同时对下属控股子公司具

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能保证授信额度内款项不被滥用和及时偿还。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６．６１５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总资产

３１．１４％

。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８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盘锦弘盛向辽宁中珠借款

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盘锦弘盛拟以拥有的盘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３０００２８

号位于盘锦市双台子区铁东街道地块做抵押

（使用权面积

１１４８９３．８

平米），向辽宁中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资金借款费率与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相同。

●

关联交易： 上市公司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与辽宁中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均为

珠海中珠股份有限公司，且属同一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

回避表决：关联董事陈德全先生、李勇军先生、陈小峥先生、罗淑女士回避表决。

●

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此项借款可以补充控股子公司盘锦弘

盛营运资金，保证该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盘锦弘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珠海中珠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辽宁中珠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签署《借款协议》，盘锦弘盛向辽宁中珠借款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整，用于补充该公司营运资金，盘

锦弘盛用拥有的盘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３０００２８

号位于盘锦市双台子区铁东街道地块做抵押（使用权面积

１１４８９３．８

平

米）。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盘锦弘盛

向辽宁中珠借款的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补充控股子公司盘锦弘盛营运

资金，保证该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损益状况无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

司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２

、 上市公司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与辽宁中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均为珠海中珠股

份有限公司，且属同一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德全先生、李勇军先生、陈小峥先

生、罗淑女士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该议案。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辽宁中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盘锦市双台子区双兴路有限电视大厦二楼

法定代表人：符雄

注册资本：柒千万美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公司开发项目地址位于：盘锦市城区东北路，西起沟海铁路，

东至环城东路，南至小柳河、双台子河右岸堤，北至双绕河南街，占地

９０００

亩。（凭资质证书经营）

关联关系：辽宁中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与本公司大股东为同一法人，且属同一实际控制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公司控股子公司盘锦弘盛与辽宁中珠签署《借款协议》，盘锦弘盛向辽宁中珠借款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

用于该公司补充营运资金。

２

、借款期限一年，借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执行。

四、本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因银行对房地产公司的贷款不断缩减，导致公司营运资金紧张，本次借款主要是为保证公司的正常生

产经营需要。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无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参加了本次董事会的表决，并签署了独立董事意见，认为：

（一）公司本次董事会的召开、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借款事项属

于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议案时关联董事陈德全先生、李勇军先生、陈小峥先生、罗淑女士回避表决，

由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履行了法定程序。

（二）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补充控股子公司盘锦弘盛营运资金，保证该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对上市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及损益状况无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该关联借款事项，并同意在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

２

、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

３

、盘锦弘盛与辽宁中珠签订的《借款协议》。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８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３

人，实

际参与表决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全体监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盘锦弘盛向辽宁中珠借款的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监事会成员对公司董事会第六届第二十二次会议召开和投票进行了监督，现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１

、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投票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召开和表决程序合法。

２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补充控股子公司盘锦弘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运资金，保证该公司正常的生

产经营，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发生。

３

、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表决后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符合相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表决：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８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

应收董事表决票

９

张，实收董事表决票

９

张，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

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盘锦弘盛向辽宁中珠借款的关联交易议案》

盘锦弘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

７０％

股份，为补充盘锦

弘盛营运资金，盘锦弘盛拟以拥有的盘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３０００２８

号位于盘锦市双台子区铁东街道地块做抵押（使

用权面积

１１４８９３．８

平米），向辽宁中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资金借款费率与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相同。 详见 《中珠控股控股子公司盘锦弘盛向辽宁中珠关联借款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０２５

。

上市公司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与辽宁中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均为珠海中珠股份

有限公司，且属同一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德全先生、李勇军先生、陈小峥先

生、罗淑女士回避表决。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潜江制药续贷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潜江制药拟向中国

光大银行武汉青山支行提出流动资金

３０００

万元续贷的申请，期限一年，中珠控股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

详见《中珠控股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潜江制药续贷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

潜江制药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应支持其经营与发展，本次为该公司流动资金续贷提供担保，

有助于该公司解决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已对外担保总额为

６．６１５

亿元人民币。该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宜如

下：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时

２

、会议地点：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

１０８１

号中珠大厦

６

楼会议室

３

、会议内容：

一、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盘锦弘盛向辽宁中珠借款的关联交易议案》；

４

、会议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时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参加会议；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表出席，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５

、会议登记办法：

（

１

）凡出席会议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委托代表人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表人身份证、

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上午

８

：

３０－

下午

５

：

００

）

登记地点：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３

）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公地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

２８

号

联系人： 陈小峥 李伟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５９４０９６３１

，

５９４０９６３２

传 真：

０２７－５９４０９６３１

Ｅ－ｍａｉｌ

：

ｚｚｋｇ＿ｓｔｏｃｋ＠１２６．ｃｏｍ

（

４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所有费用自理。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附件一：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

（股东帐户： ，持股数量： ）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在珠海市拱北迎宾

南路

１０８１

号中珠大厦

６

楼会议室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下列议案投票，如

未作指示，则由受托人酌情决定投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弃权 反对

１

《关于控股子公司盘锦弘盛向辽宁中珠借款的关联交易议案》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日期：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2

2011

年

11

月

2

日 星期三


